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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反垄断法》解析系列文章之五 — 垄断行为的罪与罚:责任细化与多元

治理 

作者：公司合规部 

前言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二次审议稿）已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正式审议通过，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下称“新《反垄断法》”）。这是《反垄断法》立法

近 15 年以来的首次修订，也是自 2018 年起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将《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后，

酝酿近四年的立法成果。此次《反垄断法》修订总结了反垄断执法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国内市场发

展现实，对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作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

规则，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决心与方向。 

为了帮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立法动态与变化，对于本次《反垄断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以系列专

题文章的形式进行逐一解读。本文将重点解读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 

垄断行为一般会招致严重的法律后果。为落实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强化法律的威慑效果，

现行的《反垄断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律责任。本次修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责任部分，有对已有行政处罚

的补充和细化，也有引入新的制度工具形成对垄断行为的多元化治理体系。 

一、强化行政处罚威慑效果 

《反垄断法》素来以严厉的行政处罚著称，这主要体现为高额的罚款。《反垄断法》实施十余年来，社

会经济高速发展，起初设定的罚款金额的威慑力渐显不足。随着执法经验的积累，一些行政处罚制度上的结

构性缺失也逐渐显露出来。此次修法在上述两方面皆有所完善和补足，以期强化对垄断行为行政处罚的威慑

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处罚措施上。 

（一） 罚款金额上限提高 

新《反垄断法》大幅度抬高了部分垄断行为的罚款金额上限，其中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责任

变化尤为值得关注。 

在现行《反垄断法》下，经营者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将面临最高五十万元的罚款。相较于交易

规模、交易时间及经济成本而言，普遍认为这一罚款上限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为强化经营者集中事前

申报制度的实施，新《反垄断法》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罚款标准作了双层处理：具有或可能具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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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处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使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成本大幅升高。 

同样面临更高罚款金额的还有拒绝、阻碍调查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此前的执法活动中曾遭遇性

质极为恶劣的对抗调查情况，近年多次就此类行为开出罚单。《反垄断法》此次修改，直接将此类抗法

行为的单位罚款上限提高至销售额的百分之一，个人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罚款上限则提高到五十万

元。 

（二） 个人责任设置 

除上文的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个人责任外，新《反垄断法》还针对垄断协议行为新增了个人责任。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需要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责任。相关个人，包括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等，如果被认定为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还可能被处以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垄断行为的个人责任仅限于垄断协议行为，新《反垄断法》并未针对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设置相应的个人责任。这可能主要考虑到一部分垄断协议恶性程度极高，有

必要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比如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固定价格、分割市场、固定产量等横向垄断协议。 

（三） 特殊情况处罚金额加倍 

新《反垄断法》还设置了处罚金额加倍机制。新《反垄断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如果垄断协议、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在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具体罚款数额。 

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为例，若被认定为具有该条所指的加重情节，则在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时，罚款数额的最高上限会达到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50%；在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时，罚款数额的

最高上限会达到两千五百万元。 

这种处罚金额加倍机制极大地增强了《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但对于如何考量“情节特别严

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影响后果”，翻倍机制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还有待执法机构的细化解

释。 

此外，针对行政垄断行为，新《反垄断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修法后，经营者及相关个人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与责任体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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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然“严刑峻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法律的震慑力，但执法机关也应该依法审慎行使其自由

裁量权。对此，社会公众将拭目以待。 

二、多元化手段综合治理 

除了巩固和强化行政罚款以外，新《反垄断法》还引入了多元化的制度工具，从多角度强化对垄断行为

的规制。 

（一） 公益诉讼 

现行《反垄断法》主要依托行政执法和民事诉讼驱动。经十余年的实践后，反垄断民事诉讼暴露出

原告资格受限、诉讼激励不足、诉讼成本高、诉讼成功率低等方面的短板。针对这些问题，新《反垄断

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引入检察院的公益诉讼作为一股新的制衡力量。根据新《反垄断法》第六十

条，对于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颇为活跃。仅在 2021 年，检察系统在民事公益诉讼类立案 2 万

件，积累了丰富的公益诉讼经验。最高检也曾公开表示，将探索推进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公益诉讼。新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在反垄断公益诉讼领域会有怎样的一系列动作，值得进一步关注。 

（二） 刑事责任 

新《反垄断法》明确规定，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此新增

规定可以有两层理解： 

◼ 第一层理解是吸收现有规范。现行《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两类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一是抗拒、阻

碍调查行为，二是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行为。新《反垄断法》将这些规范吸收，纳入到一个法律条文

中。此外，在实践中，一部分行为在构成垄断行为的同时，可能也会触犯刑法。比如，串通投标行

为是横向垄断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情节严重时还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从这一层意义上，这一新

垄断协议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罚款

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500万元以下罚款

尚未实施垄断协议，处300万元以下罚款

负有个人责任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拒绝、阻碍调查

经营者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

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等，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0%以下的罚款

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处500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者 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下的罚款，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或者销售

额难以计算的，处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50万元以下罚款个人

经营者

经营者

个人



 

 

4 

www.hankunlaw.com 

增规定是对现有规范体系的梳理与强调。 

◼ 另一层理解是预留空间。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下，此条规定的实施有赖于《刑法》的修正。《刑

法》是否会对垄断行为施加刑事责任，以及是否会设定个人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若垄断行为入

刑，从国际经验上看，一般只限于本身违法的所谓“核心垄断行为”，比如固定价格、分割市场、

限定产量或销量、串通招投标等横向垄断协议。 

（三） 信用记录 

新《反垄断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营者因实施垄断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按照有关规定记入信用

记录，并向社会公示。遵守《反垄断法》的情况也成为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考量因素。信用记录不

同的经营者或个人在资金申请、项目申报、行政监管抽查、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也有所不同。 

（四） 约谈措施 

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引入了约谈制度。经营者、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职能的组织等主体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约谈该等主体的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要求其提出改进措施。 

行政约谈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此前被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金融监管、国土资源、安全生产监管

等领域。从法律性质来看，约谈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并要求提出改进措施，并非是对案涉行为的定性，

而是一种临时性、保障性的措施，旨在警告与预防风险，没有直接的法律强制力。但实践中，约谈行为

本身所释放的市场信号可能会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一定影响。 

三、结语 

十四年磨一剑，新《反垄断法》的出台是对《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所出现问题的总结回应，也是国家在

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有益探索，

势必对未来企业合规、反垄断执法等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也将结合企业反垄断合规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

一系列文章对新《反垄断法》进行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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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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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 10 8525 5552 

Email： chen.ma@hankunlaw.com 

解石坡 

电话： +86 10 8524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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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 10 8525 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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